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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：

中華民國106年3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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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土木工程類：

道路運輸工程、軌道運輸工程、工業區
開發工程、機場工程、垃圾掩埋場工程、
共同管道工程、新市鎮開發工程。

• 水利工程類：
水庫及蓄水工程、海岸河川整治及水利
工程、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工程、港
灣工程、下水道工程及自來水工程等。

• 建築工程類：
公有建築物工程等。

• 設施工程類：（必需含有機電）
污水處理廠工程、焚化廠工程、環工設
備設施組裝系統工程、交通控制系統工
程、電業設備工程及機電或系統工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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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一級工程：

契約金額：新臺幣10億元以上。

• 第二級工程：

新臺幣10億元~2億元之工程。

• 第三級工程：

新臺幣2億元~查核金額以上(5,000萬)之
工程。

• 第四級工程：

查核金額以上(5,000萬)~1,000萬元之工
程。

• 第五級工程：

1,000萬~100萬元之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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洩水管進場檢驗型號尺寸 防砂壩鋼軌柵組立查驗

木材加工查驗 主辦機關高頻率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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